
第一编  总    则 

第一章  基本规定 

第一条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

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制

定本法。 

第二条  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

财产关系。 

第三条  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

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 

第四条  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 

第五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

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 

第六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

和义务。 

第七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 

第八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第九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第十条  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

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第十一条  其他法律对民事关系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民事活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二章  自 然 人 

第一节  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第十三条  自然人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

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 

第十四条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 

第十五条  自然人的出生时间和死亡时间，以出生证明、死亡证明记载的时

间为准；没有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的，以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

时间为准。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以上记载时间的，以该证据证明的时间为准。 



第十六条  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

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 

第十七条  十八周岁以上的自然人为成年人。不满十八周岁的自然人为未成

年人。 

第十八条  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十六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人。 

第十九条  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

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

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第二十条  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

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第二十一条  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

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适用前款规定。 

第二十二条  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

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

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

律行为。 

第二十三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其法定代

理人。 

第二十四条  不能辨认或者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其利害关系人

或者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认定该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 

被人民法院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经本人、

利害关系人或者有关组织申请，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其智力、精神健康恢复的状况，

认定该成年人恢复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本条规定的有关组织包括：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学校、医疗机构、妇

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民政部门等。 

第二十五条  自然人以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居所为住所；

经常居所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所视为住所。 

 

第二节  监  护 

第二十六条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 



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 

第二十七条  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 

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

序担任监护人： 

（一）祖父母、外祖父母； 

（二）兄、姐； 

（三）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须经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

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 

第二十八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由下列有监

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 

（一）配偶； 

（二）父母、子女； 

（三）其他近亲属； 

（四）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须经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

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 

第二十九条  被监护人的父母担任监护人的，可以通过遗嘱指定监护人。 

第三十条  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之间可以协议确定监护人。协议确定监护

人应当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 

第三十一条  对监护人的确定有争议的，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指定监护人，有关当事人对指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

院申请指定监护人；有关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监护人。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民政部门或者人民法院应当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

意愿，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在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中指定监护人。 

依据本条第一款规定指定监护人前，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

他合法权益处于无人保护状态的，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

法律规定的有关组织或者民政部门担任临时监护人。 

监护人被指定后，不得擅自变更；擅自变更的，不免除被指定的监护人的责

任。 

第三十二条  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人由民政部门担任，也可

以由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担任。 

第三十三条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

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

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第三十四条  监护人的职责是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保护被监护

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等。 

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产生的权利，受法律保护。 

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因发生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行监护职责，被监护人的生

活处于无人照料状态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

门应当为被监护人安排必要的临时生活照料措施。 

第三十五条  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

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 

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在作出与被监护人利益有关的决定时，应

当根据被监护人的年龄和智力状况，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 

成年人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应当最大程度地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

保障并协助被监护人实施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

监护人有能力独立处理的事务，监护人不得干涉。 

第三十六条  监护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

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并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

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人： 

（一）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行为； 

（二）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

者全部委托给他人，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 

（三）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 

本条规定的有关个人、组织包括：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学校、医疗机构、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

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民政部门等。 

前款规定的个人和民政部门以外的组织未及时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

资格的，民政部门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 

第三十七条  依法负担被监护人抚养费、赡养费、扶养费的父母、子女、配

偶等，被人民法院撤销监护人资格后，应当继续履行负担的义务。 

第三十八条  被监护人的父母或者子女被人民法院撤销监护人资格后，除对

被监护人实施故意犯罪的外，确有悔改表现的，经其申请，人民法院可以在尊重

被监护人真实意愿的前提下，视情况恢复其监护人资格，人民法院指定的监护人

与被监护人的监护关系同时终止。 

第三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监护关系终止： 

（一）被监护人取得或者恢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监护人丧失监护能力； 

（三）被监护人或者监护人死亡； 

（四）人民法院认定监护关系终止的其他情形。 

监护关系终止后，被监护人仍然需要监护的，应当依法另行确定监护人。 
 


